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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督导全面启动
对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便民利民新措施

据新华社南京 9 月 1 日电(记者刘巍
巍、朱国亮)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江苏省
昆山市人民检察院 1 日就昆山交通纠纷引
发砍人致死案发布通报，认定当事人于海
明的行为出于防卫目的，符合正当防卫意
图，不负刑事责任。

2018年 8月 27日 21时 30分许，刘海
龙驾驶宝马轿车在昆山市震川路西行至顺
帆路路口，与同向骑自行车的于海明发生争
执。刘海龙从车中取出一把砍刀连续击打于
海明，后被于海明反抢砍刀并捅刺、砍击数
刀，刘海龙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侦查认定，涉案人员刘海龙，男，
36 岁，甘肃省镇原县人，案发前在昆山市
陆家镇某企业打工；涉案人员于海明，男，
41 岁，陕西省宁强县人，案发前在昆山市
某酒店工程部工作。

案发时刘某某(男)、刘某(女)、唐某某
(女)与刘海龙同车。刘某某参与殴打于海
明，被依法行政拘留十日;刘某、唐某某下
车劝解，未参与案件。于海明同行人员袁某
某，未参与案件。

警方通报显示，案发当晚，刘海龙醉酒
驾驶皖 AP9G57 宝马轿车(经检测，血液酒
精含量 87mg/100ml)，载刘某某、刘某、唐某
某沿昆山市震川路西行至顺帆路路口时，
向右强行闯入非机动车道，与正常骑自行
车的于海明险些碰擦，双方因而发生争执。

刘某某先下车与于海明发生争执，经
同行人员劝解返回车辆时，刘海龙突然下
车，上前推搡、踢打于海明。虽经劝架，刘海
龙仍持续追打，后返回宝马轿车取出一把
砍刀(经鉴定，该刀为尖角双面开刃，全长
59 厘米，其中刀身长 43 厘米、宽 5 厘米，系
管制刀具)，连续用刀击打于海明颈部、腰部、腿部。击打中砍刀甩
脱，于海明抢到砍刀，并在争夺中捅刺刘海龙腹部、臀部，砍击右
胸、左肩、左肘，刺砍过程持续 7 秒。刘海龙受伤后跑向宝马轿车，
于海明继续追砍 2 刀均未砍中，其中 1 刀砍中汽车(经勘查，汽车
左后窗下沿有 7 厘米长刀痕)。刘海龙跑向宝马轿车东北侧，于海
明返回宝马轿车，将车内刘海龙手机取出放入自己口袋。民警到
达现场后，于海明将手机和砍刀主动交给处警民警。于海明称，拿
走刘海龙手机是为了防止对方打电话召集人员报复。

刘海龙逃离后，倒在距宝马轿车东北侧 30 余米处的绿化带
内，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法医鉴定并结合视频监控
认定，在 7 秒时间内，刘海龙连续被刺砍 5 刀，其中，第 1 刀为左
腹部刺戳伤，致腹部大静脉、肠管、肠系膜破裂;其余 4 刀依次造
成左臀部、右胸部并右上臂、左肩部、左肘部共 5 处开放性创口
及 3 处骨折，死因为失血性休克。

于海明经人身检查，见左颈部条形挫伤 1 处，左胸季肋部条
形挫伤 1 处。

警方根据侦查查明事实，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
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
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
事责任”之规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
安机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主要理由如下：

(一)刘海龙的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凶”。根据刑法第
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判断“行凶”的核心在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
安全。司法实践中，考量是否属于“行凶”，不能苛求防卫人在应
急反应情况下作出理性判断，更不能以防卫人遭受实际伤害为
前提，而要根据现场具体情景及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进行判
断。本案中，刘海龙先是徒手攻击，继而持刀连续击打，其行为已
经严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其不法侵害应认定为“行凶”。

(二)刘海龙的不法侵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纵观本案，在同
车人员与于海明争执基本平息的情况下，刘海龙醉酒滋事，先是
下车对于海明拳打脚踢，后又返回车内取出砍刀，对于海明连续
数次击打，不法侵害不断升级。刘海龙砍刀甩落在地后，又上前
抢刀。刘海龙被致伤后，仍没有放弃侵害的迹象。于海明的人身
安全一直处在刘海龙的暴力威胁之中。

(三)于海明的行为出于防卫目的。本案中，于海明夺刀后，7秒
内捅刺、砍中刘海龙的 5刀，与追赶时甩击、砍击的两刀(未击中)，
尽管时间上有间隔、空间上有距离，但这是一个连续行为。另外，于
海明停止追击，返回宝马轿车搜寻刘海龙手机的目的是防止对方
纠集人员报复、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意图。

经侦查确认，刘海龙在昆山期间，因殴打他人、故意损毁财
物、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被处 1 次行政拘留和 3 次九个月
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公安机关目前未发现刘海龙有涉黑犯
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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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9 月 1 日，江苏昆山市公安、检察机关通报了“昆山砍人案”调
查处理结果，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应
该说，这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其判决结果是一场法治的胜利。

面对喧嚣，回到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既是司法的应有之
义，也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意。细看此案件定性，正体现出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纵不枉，依法裁判的基本原则。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此案公
众关注的焦点，关键是在不法行为面前，合法权利该如何救济。

人身安全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要求，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牢固的防线。维护正义、明辨是非，倡导
社会良好风尚、弘扬正气的责任，此案中的处理结果值得点赞。

法律“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在这起案件
里，不仅于海明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更倡导了社会法治思
维，提升了社会法治意识，这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也是一堂生动的
社会主义法治课。

让广大群众拍手叫好的，除了司法的正义裁决，还有此次公
安、检察机关及时、公开的处置意见发布。在通报中，昆山公安、
检察机关对案情事实、法律适用都作出了清晰的陈述；同时，还
对群众关心的当事人是否涉黑等问题给予了清晰回应，打消了
网民的焦虑和恐慌，及时杜绝了谣言传播和舆论噪音。

奉法者强则国强。法律的价值，在于剥离开感性纷繁的舆论
情绪，探究民意背后的积极取向，作出理性公正的裁决。本案中，
维护正当防卫权利，体现的正是对“以正压邪”价值的弘扬和宣
示。 (记者余俊杰)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法治的胜利

●刘海龙先是徒手攻击，继而持
刀连续击打，其不法侵害应认定为
“行凶”

●刘海龙砍刀甩落在地后，又上
前抢刀。刘海龙被致伤后，仍没有放
弃侵害的迹象

●于海明夺刀后，7 秒内捅刺、砍
中刘海龙的 5 刀，与追赶时甩击、砍
击的两刀(未击中)，是一个连续行
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意图

新华社香港 9 月 1 日电(记者郜婕)“开始进场了，快给
我影张相！”一名香港市民把高铁西九龙站首次公众开放日
的入场券举在胸前拍照留念，身后蜿蜒的长队开始移动。

9 月 1 日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起点站西九龙站首次向
公众开放的日子。尽管一早下起大雨，但市民的热情不减，
不少人提前一两个小时就到设在地铁柯士甸站的参观入口
处等候入场。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定于 9 月 23 日正式通车。为让市民
提前了解高铁香港段的设施和服务，西九龙站在 1 日和 2
日举办连续两天、总共 4 场公众开放活动，为约两万名市民
提供参观机会。

上午 10时，首场开放活动开始，参观者通过柯士甸站
与西九龙站相连的人行天桥入场。一进入西九龙站，有人环
顾一圈后赞叹“好大”“好靓”；有人在带有“动感号”列车车
头图案的西九龙站标志前自拍；也有人直奔自动售票机、验
票入闸机等设备，向工作人员咨询使用方法。

开放活动在西九龙站的地面大堂和地下一层票务大堂举
行。除了参观站内设施以外，市民还可通过设在场内的多处展
板和显示屏，了解高铁站点和线路、西九龙站和“动感号”列车概
况，以及即将在西九龙站内实施的“一地两检”便捷通关程序。

参观者中不少人全家出动，市民洪先生抱着 3 岁的小儿
子观看展板上的“动感号”照片，他的妻子则陪着 7 岁的大儿
子玩“搭高铁要带什么”互动游戏。

洪先生一家每年要去厦门探亲数次，对西九龙站实施“一
地两检”通关程序带来的便捷尤其期待。“西九龙站地理位置优
越，再加上实施‘一地两检’，我们以后就可以从香港一站直达厦
门，比以前过关到深圳再转车方便多了。”洪先生的妻子说。
市民冯先生夫妇在介绍高铁香港段 44 个直达站点的展

板前伫立良久，细细研究展板上的地图。他们指着地图上的几
个站点告诉记者：“我们以前去内地旅游时尝试过高铁，当时
就觉得高铁很快、很方便。香港高铁开通后，我们打算坐高铁
再去内地旅游。广州、深圳、汕头、厦门……这些直达站点我们

都想去。”
场内设有多个以高铁为主题的互动游戏摊位和拍照

点，每个摊点前都排起长队。设在人工售票柜台前的拍照
点尤其受欢迎，参观者可依次到售票窗前与票务人员互
动，体验购票流程，并持样票留影。

距离售票柜台拍照点不远处，一套“动感号”列车模
型吸引了不少“火车迷”。中学四年级的梁同学举着相机
绕着模型拍了一圈后告诉记者，他从施工阶段就开始关
注高铁香港段的进展，非常期待乘搭“动感号”。“我在内
地坐过高铁，感觉舒适快捷。‘动感号’的设计富有现代感，
相信将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

同样被“动感号”模型吸引的市民黄先生说，“动感
号”外形现代，车上设施先进，让他期待。在他看来，西九
龙站实施“一地两检”通关程序，还设有专售内地段车票
的票务柜台，将便利香港市民到内地旅行，有助加强香港
与内地的联系和交流。

9 月 23 日正式通车，高铁西九龙站首次开放

高铁开通在即，港民抢先体验“一地两检”便捷通关

 9 月 1 日，来自英国的乔丹在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局展示不到 1 小时领到的新护照。她因丢失护照在加
急窗口办理补办手续。

当日，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 22 条改进服务管理的
新举措，即日起推出便民利民新措施：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
围内任一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换（补）发普通护
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内地居民可在全国
范围内任一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往来港澳台团队
旅游签注；内地居民在户籍地申办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
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签发时限均缩短到 7 个工作日；公安
出入境管理机构为外籍人员丢失护照急需补办签证出境等
应急需要提供即时受理审批便利；国际航行船舶船方或其
代理单位可在网上申报出入境边防检查手续。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不到 1 小时

领到新护照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记者熊丰)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9 个督导组完成对山西、辽宁、
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等九省(市)的进驻
工作，标志着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督导工作全面
启动。

中央各督导组在被督导省(市)分别召开督导工作动员
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中央各督导组组长就即将开展
的督导工作提出要求，被督导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作表
态讲话。

根据中办、国办印发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
方案》，扫黑除恶督导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坚持问题导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严格责任追究，将督
导作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抓手，以督导压实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扫黑除恶重大政治责任，推进各部门齐
抓共管；以督导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
行，沿着正确方向深入开展；以督导推进重点难点问题解决，

确保攻坚克难、除恶务尽、务求实效；以督导回应人民群众期
待，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央各督导组将着重围绕政治站位、依法严惩、综合治
理、深挖彻查、组织建设和组织领导等督导重点，坚持问题导
向，督导结合、以督促改，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深入
开展。

中央各督导组在动员会上提出，要坚持把倾听群众呼声、
回应群众关切作为督导的重中之重。对督导中群众举报的涉
黑涉恶线索，要及时核查反馈，依纪依法移送有管辖权限的部
门和机关；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要及时移交有关单位和部门
重点督办。中央督导组对督导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问题，要及
时向当地省(市)委省(市)政府有关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
建议；对督导中发现的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
职人员涉嫌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问题线索，要及时移送
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扫黑除恶与打“伞”反腐两手抓、两手
硬，两结合、两促进，对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要一查
到底、绝不姑息。

根据安排，9 个中央督导组组长由正省部级领导干部担

任，副组长由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中副省部级领导干部担任，成员从相关单位抽调。督导组
将在被督导省(市)工作一个月。督导进驻期间，各督导组
设立专门举报电话、邮箱和信箱，受理该地方涉黑涉恶方
面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对于涉黑涉恶方面的来电、来信举
报，督导组将认真受理，及时反馈，同时，做好严格保护举
报人工作。

为组织开展好本轮督导工作，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作了精心安排。6 月 24 日，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培训班举行，中央政法委负责人作动
员培训。随后，中央第一督导组赴河北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先
行督导试点。8 月 27 日，中央督导组行前动员会召开，中央
第一督导组向其他 9 个督导组介绍了对河北省开展督导工
作的经验做法，全国扫黑办负责人对开展好督导工作作出
了具体部署。

据悉，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从 2018 年 7 月
份开始，共组织三轮，每轮督导 10 个左右的省区市，到
2019 年底，基本实现督导全覆盖，并适时开展“回头看”。

▲ 9 月 1 日，居住在上海闵行区的台胞刘亦展
一家在闵行区证照办理中心合影留念。当天他们全
家在这里申请办理居住证。 新华社记者任珑摄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9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各地公安机关设立的 6000 多个受理点开始受理港澳台居
民提交的申请。新华社记者在多地受理点现场采访，见到港澳
台同胞一早就赶来“抢”办这一含金量高、切实有需求的证件。

位于上海市莘东路 505 号的闵行区证照办理中心，一
早就格外热闹。中心按惯例 8时 30 分开始办公，但 7时许，
就有一对香港夫妇来此排队等候，希望“抢头彩”。还有一位
95 岁的港籍老者，在专人陪护下从敬老院赶来，走绿色通
道优先完成了办理手续。

“挂号看病、出行买票、银行金融，各方面都解决了大问
题。”已订好下午返港机票的杨大卫争分夺秒赶来办证。他
告诉记者，自己长年往返沪港，孩子今年也要来上海工作，
便有了常居上海的打算，居住证简直就是“及时雨”。

在广州市海珠分局综合办证中心，二楼办证大厅的 4号、
5 号窗口专门开放给当天申领居住证的港澳台居民。很多人
冒雨前来，迅速高效的办理过程让他们直呼满意。77 岁的香
港老人林青退休后一直住在广州，爱好旅游的她说，内地有些
公园和景区不认回乡证，现在有了居住证，一定能方便很多。

“全省 386 个受理点都是根据港澳台居民分布情况设
定在居住密集的区域，尽量不让大家跑远路。申领可以预
约，以便港澳台居民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广东省公安厅
治安管理局户政处处长黄成龙说。截至 1 日中午 12时，广
东就已受理 1061 位港澳台居民的申领。

根据《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香港澳门居
民公民身份号码、地址码分别使用 810000、820000。这是
内地首次在法律上明确港澳居民编制公民身份号码，且按
照国家标准与内地其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编制。

“国家考虑港澳同胞在内地工作生活的便利性，推出实
实在在的具体举措，让港澳同胞有了更强的国民身份认同
感。”已在深圳居住 10 多年的香港同胞黄广强说。

台湾同胞的申领热情同样高涨。“台胞证作为旅行证件，为
我们往来大陆提供身份凭证；居住证则是我们在大陆工作、生
活、学习的身份证明。两证在手，宜行宜居。”早上 8点多，在大陆
创业有成的台湾青年郑博宇就来到北京市石景山区新古城派出
所办理申领手续。面对媒体访问，他道出台胞心声。

在西部省份四川，189 个受理点遍布 21 个地市州。刚结
束暑假从台湾返回的成都师范学院台籍教师罗天豪说，从同
事那里听说了这个好消息，自然要尽快赶来办理，“居住证为
我们营造了无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

交递材料、取指纹、拍照……全程不过 5 分钟，让杭州市
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周鲍华竖起了大拇指。

“我来大陆办企业 20 多年了，事业发展一直不错，可因为
证件不同，在住旅馆、买动车票等事情上颇多不便。”他说，“现
在有了居住证，就能享受和大陆居民一样的便捷待遇。”

百岁老人林淑侠 1994 年随丈夫迁台居住，丈夫过世后于
2010年回到江苏生活。在宿迁市宿豫公安分局高新区派出所办
完申领手续，她高兴地说：“有了这个居住证，我养老更安心了。”

福州台胞陈筱薇感慨地说：“我 1996 年来福州读书，这么
多年来从纸质台胞证、本式台胞证到卡式台胞证，再到今天申
领居住证，大陆对台胞推出越来越多贴心举措，让我们在这里
生活越来越便利。”

据介绍，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办理周期不超过 20 个工作
日，首次申领免收证件工本费，证件有效期限为 5 年。

“居住证的问世，无疑是一个里程碑。”曾在京沪求学又赴
港实习的澳门青年卢震豪表示，“一本居住证不仅满足了港澳
台居民在内地(大陆)便利生活的需求，让港澳台同胞能更好
地在内地(大陆)安居乐业，也创造出一个更便捷的崭新的两
岸与港澳‘多栖生活圈’。”
(执笔记者：赵博，参与采写记者：许晓青、许雪毅、陈寂、方列、
陆华东、黄扬、赵瑞希、付敏、余里)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首日现“抢办”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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